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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善團體

慈善團體可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獲豁免稅項。截至2006年3月31日止，合共有4,435個慈善團體獲本局豁免繳

稅，其中360個是於過去一年內獲豁免的。巿民可瀏覽稅務局網頁，查閱免稅慈善團體的名單。

捐款予免稅慈善團體可獲稅項扣減。於2004至05課稅年度，在利得稅和薪俸稅項下獲扣除的認可慈善捐款

分別為17.2億元和33.9億元。

一般視察

稅務督察負責實地視察商業機構及探訪個別人士，以查核他們是否遵行本局所執行的各項法例。過去一年，

稅務督察進行視察工作的總次數為96,867。

內部稽核

內部稽核員負責定期查核各科／組的工作情況，以確保

局內所執行的工作符合有關法例和部門程序。他們亦查

驗各科／組的內部監察制度和工序，以找出可供改善的

地方予管理層考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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